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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川镇委员会文件 
 

 

中川党发〔2022〕42号 
 
 

中共中川镇委员会 中川镇人民政府 

关于印发《中川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相关村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中川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你们根据方案要求，认真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相关工

作。 

  

 

中共中川镇委员会  中川镇人民政府 

   2022年 6月 13日 

— 1 —



 — 2 — 

  

中川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
 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、省、新区、园区关于自建房安全专项

整治工作部署要求，深刻汲取湖南长沙自建房倒塌事故教训，全

面开展全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，严防自建房安全事故发生，切

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结合中川镇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,牢固树立以

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，全面落实安

全发展理念，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。深刻汲取湖南长沙“4.29”

自建房倒塌事故，举一反三，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部门

监管责任，按照“谁拥有谁负责、谁使用谁负责、谁主管谁负责、

谁审批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坚持边排查、边整治，远近结合、标本

兼治，以经营性自建房为重点，全面有序开展自建房安全隐患排

查整治工作,及时消除自建房屋重大安全风险隐患，确保人民群众

生命财产安全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(一)突出重点，集中整治。此次排查以经营性自建房、违规

改扩建自建房为重点，重点检查公共区域内人员聚集场所自建房

房屋安全使用情况，一经发现房屋有严重安全问题，立即停止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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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经营。建立整治台账，明确整治措施、时限要求，紧盯整治进

度，整治到位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 

(二)全面排查，全面整治。对全镇所辖自建房屋开展地毯式

排查整治，确保不留盲角，不漏一户。对违章违建房屋，相关部

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完成拆除工作。对有安全隐患房屋，及时

制定整治计划，建立整治台账,形成销号管理制度,完成一户，销

号一户，确保全面完成镇域内自建房整治工作。 

(三)建立机制，动态管理。依据有关法规规章，逐步建立自

建房屋建设管理长效机制，明确部门工作职责，加强自建房安全

监管，定期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鉴定，落实房屋安全主体

责任，形成日常化动态管理制度,从根本上、长远上消除农村房屋

安全隐患。 

三、工作任务 

(一)排查范围。全面排查中川镇范围内的所有自建房屋，具

体包括： 

1.各村卫生所、私立幼儿园、幸福养老院、村级文化活动中

心等人员聚集使用的公共建筑; 

2.各村用于生产经营的厂房、商店、小经营场所、民宿、农

家乐、KTV、餐馆等; 

3.在半拆迁村用于出租，特别是 10人以上群租的自建房; 

4.建设标准低、使用预制板建设的房屋; 

5.建设年代久远、失修失养的房屋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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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因兰张三四线、环线、海亮项目施工，影响项目红线范围

外的房屋; 

7.改变房屋主体结构、违规搭建、擅自加层、改扩建以及对

地下空间自行开挖的房屋; 

8.在已批准国有土地上违规修建的房屋; 

9.生产、经营、居住功能混杂的“三合一”自建房; 

10.属于已拆迁村，但尚有部分未完全拆除的无人居住房屋，

以及部分作为生产和居住场所的房屋。 

（二）排查内容。要全面摸清自建房基本情况，包括建筑地

址、产权人、使用人、房屋用途、建造年代、建筑层数及面积、

结构类型等，重点排查结构安全性（设计、施工、使用等情况，

突出自建房选址安全，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安全，以及违法违规

改扩建、擅自改变使用功能、擅自改变房屋结构、擅自对地下空

间进行开挖行为等方面）、经营安全性（相关经营许可、场所安全

要求等落实情况）、房屋建设合法合规性（土地、规划、建设等手

续办理情况）等内容。 

（三）排查方式。各村委会对经营性自建房和非经营性自建

房开展自查，填写隐患排查登记表。针对经营性自建房排查，园

区聘请第三方机构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参与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

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相关技术要求，对照省住建厅组织编制的《自

建房结构安全隐患自查手册》《经营性自建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

技术导则》，完成安全隐患初步判定，逐户逐栋排查采集信息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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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城乡房屋综合管理信息台账。 

四、实施步骤 

扎实开展“百日攻坚行动”，按照《兰州新区自建房“百日攻

坚行动”实施计划》，力争用三个月左右时间完成全镇重点区域、

重点场所经营性自建房的排查整治。 

（一）基础排查阶段（6月 30日之前） 

1.重点排查。对用作经营性的自建房开展重点排查，重点排

查保留村、半拆迁村、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经营性自建房，重点排

查人员聚集使用尤其是三层以上、涉及 10人以上用于出租经营自

建房。 

2.全面排查。对建筑地址、产权人、使用人、房屋用途、建

造年代、建筑层数及面积、结构类型等进行排查，排查后对房屋

安全隐患进行初步判定，并将排查情况及时上报园区，开展房屋

安全鉴定。各村要安排专人积极配合第三方做好城乡自建房安全

专项整治信息归集平台信息录入工作。 

（二）重点排查阶段（7月 31日之前） 

1.进行安全鉴定。对排查出的存在安全隐患的经营性自建房

为重点开展整治，整治到位前，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。

组织开展鉴定。对初判有安全隐患的自建房屋，协调园区聘请第

三方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等级鉴定。 

2.建立整治台账。填写《中川镇自建房安全隐患问题整治台

账》（见附件 2），明确整治目标、责任和措施，督促限期整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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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销号管理，整治一户，验收一户，销号一户。 

（三）重点排查整治阶段（8月 31日之前） 

1.目标任务。完成对排查出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（或鉴定为

D级危房）的经营性自建房的整治。 

2.分类整治。经安全鉴定为 C级的房屋，按照鉴定意见制定

整改方案，限期自行消除安全隐患；经安全鉴定为 D级的房屋，

原则上立即整栋自行拆除。对存在结构倒塌风险、危及公共安全

的，要立即停用并疏散房屋内和周边群众，设置警示标志、封闭

处理、现场排险，该拆除的依法拆除，确保危房不住人、不经营、

不使用。 

（四）全面排查整治阶段（2022年底前） 

在“百日攻坚行动”开展的同时，同步开展全镇非经营性自

建房的整治，经安全鉴定为 B级的，按时限要求自行整改；经安

全鉴定为 C级的，按照评估制定的整改方案进行维修加固；经安

全鉴定为 D级的，符合农村危房改造和征地拆迁的，按相关政策

执行，其他的自行拆除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靠实工作责任。为确保自建房排查整

治工作取得实效，中川镇成立以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分管领导

任副组长，其他班子成员、各部门负责人和各村党支部书记、村

委会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，各部门要协同合作，坚持

统一思想，统一行动，形成合力，全面完成全镇自建房安全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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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大宣传引导，营造浓厚氛围。要积极开展宣传引导，

采取线下线上的方式，做好辖区内群众安全生产意识宣传，利用

网络、微信、广播、自媒体、发放宣传册等方式，不断增强群众

的房屋安全使用意识,提高群众自身安全防范意识，确保群众住房

安全。 

（三）加强督促检查，提升工作效能。镇纪委要强化督促检

查，对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度缓慢、推诿扯皮、排查

不实的予以通报；对问题严重的，约谈相关负责同志；对工作中

失职失责、不作为、乱作为的，依法依规严肃问责。 

  

附件：1.中川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

2.中川镇自建房安全隐患问题整改台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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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 

中川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
  

按照新区、园区自建房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，为扎实开展

全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现成立中川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

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组成人员如下： 

组  长：施承岩  镇党委书记 

        刘学生  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 

副组长：魏廷成 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

    成  员：薛生军  镇党委委员、人大主席 

            韩鑫孝  镇党委副书记、政法委员（兼） 

            冯瑞苗  镇纪委书记 

            魏晋明  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 

            院  亮  镇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（兼）、副镇长 

            李志鹏  镇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部长 

            张兆兰  镇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 

            彭彦青  镇经济发展促进中心（财政所）主任（所长） 

            冯  军  镇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 

            韩红孝  镇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

            铁玉庆  镇应急管理和法制服务中心主任 

            陈  鹏  镇司法所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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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王伟春  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

            王道强  镇党政办公室负责人 

            王道文  镇国土所负责人 

        王理镶  镇市场监管所负责人 

            姜建孝 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 

            贾海涛  镇安监站站长 

        喻文静  镇民政社保办负责人 

        邹继元  何家梁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满自刚  尖山庙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惠永武  元山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朱少晖  华家井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王有栋  廖家槽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郁文林  陈家井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陶望泽  赖家坡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葛延祖  史喇口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刘  静  宗家梁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仲乃生  芦井水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苗国梅  平岘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俞树萍  中川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刘宗凤  四墩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       火玉昌  火家湾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镇经济发展促进中心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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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彦青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办公室主要负责专项整治行动的组

织实施、协调和督促检查。办公室下设工作专班，由相关部门工

作人员组成。镇各村委会及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自

建房安全排查整治工作，具体工作职责分工如下： 

各村委会要按照《中川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

案》，认真开展区域内自建房安全隐患摸底排查工作，加大自建房

专项整治工作宣传力度，督促农户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，采取

有效措施，切实抓好整改落实。 

经济发展与促进中心负责督促各村小作坊、餐馆、商店及农

户自建房屋的安全使用责任人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 

农业科技服务中心负责督促农业、林业、养殖业等房屋安全

使用责任人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工作,同时加大农村公共场所环境

整治力度，营造良好的生活氛围。 

社会事业服务中心负责各村卫生室、幸福养老院、学校、私

立幼儿园、文化活动室等房屋的安全使用情况排查整治。 

司法所负责督促各村宗教活动场所、民间信仰场所等房屋的

安全使用责任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 

财政所负责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相关经费拨付(农村住

房改造资金不足的另行申请财政预算)。 

安监站负责对各村农户自建房、群租房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

的查处，彻底消除房屋消防安全隐患。 

国土所负责指导农村依法依规用地,开展违规扩建占地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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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认定和查处;负责因地质灾害造成的房屋安全排查整治。 

市场监管所负责对经营性自建房屋无照经营行为的查处。 

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对镇域内的违章建筑房屋进行拆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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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中川镇自建房安全隐患问题整治台账 

单位： 

序

号 

建筑基本情况 隐患清单 措施清单 

责

任

人 建筑

名称 

建筑

地址 

所有

权人 

建筑

用途 

建成

时间 

结构

类型 

建筑

层数 

初判隐

患情况 

安

全 

鉴

定 

结

论 

排查

单位 

是否采

取应急 

处置措

施 

采取的

管控措

施 

整改

措施 

整改完

成时间 

1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核查人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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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川镇党政办公室 2022年 6月 13日印发  


